附件：

长春市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引导我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实力快速提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据《长春市科技创新条例》和科技创新相关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是指为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究与开发费用投入，给予符合条件企业的财政补助资金，引导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及创新水平。

第三条 企业研发投入是指企业在研发活动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企业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归集。国家有新的修订政策依据，以国家最新规定执行。
第四条 财政补助资金是指由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用于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资金，实行总额控制，采取事后补助方式，按照本办法所列补助对象条件和补助办法，根据企业研发投入数据、入规入统情况和信用惩戒信息，确定补助企业和补助额度。

第二章 补助对象
　　第五条 获得研发投入后补助的企业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须为长春市域内企业，上一年度及当年未发生严重科研失信行为，且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二）须为纳入统计部门研发费用统计范围的规模以上企业，且上一年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

（三）须为近两个年度汇算清缴期内申报享受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企业，且最近一年度相比较前一年度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数额增量不低于20万元。

第三章 补助办法

第六条 以企业近两个年度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数额增量为基数，按不超过其5%计算，并以万元为单位，按舍去原则向下取整，最高给予100万元补助。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七条  按下列程序开展工作：

（一）数据收集。收集市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研发投入数据、入规入统情况。

（二）形式审查。按照补助对象应具备条件进行形式审查。

（三）评审论证。组织专家评审，核定补助金额，形成拟补助企业名单。

（四）公示公告。面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征询企业管理使用财政补助资金意愿及核查企业信用惩戒信息。

（五）立项实施。下达立项文件，兑现补助资金。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八条 获得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要严格区分正常生产成本费用支出和研发费用支出，按照研发项目设置补助资金使用辅助账，经费支出须按照统计部门要求填报研发费用统计。所获得的财政补助资金，必须全部用于研发活动支出，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及偿还债务等支出，以及国家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

第九条 补助涉及的承担单位、专家、工作人员等各类主体，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和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应当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科研诚信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等进行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对本办法未明确的事项，按照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和市科技发展计划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长春市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暂行办法》（长科联规〔2023〕1号）同时废止。



